[bookmark: OLE_LINK9]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
集中查验场消防设施维保、检测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第1条 项目名称、概况、服务期限
1.项目名称：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消防设施维保、检测服务项目
[bookmark: _GoBack]2.项目概况：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总建筑面积约31.52万㎡，核心承载货物查验功能，设计容量可满足全年172万辆车次、4400万吨离岛到内地货物的查验需求。为满足集中查验场消防设施维保、检测需求，确保消防系统有效运行，保障安全生产运营，拟启动消防设施维保、检测服务项目采购事宜，其中包含：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维保服务；年度消防设施检测服务。
3.合同服务期限：本合同总服务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 2027年12月31日止。
第二条 合同服务范围及服务内容
1.服务范围
提供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全域范围内全部消防设施、设备及系统提供维保、检测服务。该场地总建筑面积约31.52万㎡，划分为两个区域，第一区域建筑面积约23.37万㎡；第二区域建筑面积约8.15万㎡。
2.服务内容
2.1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维保服务
维保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室内及室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含CRT显示装置）、防烟排烟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消防广播系统、消防电话系统、气体灭火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气体浓度监控系统、余压监控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防火卷帘门、水池液位显示装置、灭火器。
2.2年度消防设施检测服务
[bookmark: OLE_LINK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之规定，供应商应按上述法定要求及本合同约定完成本项目消防设施的年度全面检测。消防设施检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给水设施（消防水源）、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防火分隔设施、消防救援设施、防火门监控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防火窗、灭火器、消防供配电设施、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范》(GB/T44481-2024)进行检测，检测报告由供应商按规范制作并交由采购人存档备查，出具的检测报告需接受消防总队及应急管理部门的监督和认可。
[bookmark: OLE_LINK13]第三条 日常维保要求及标准
1.定期巡检服务
每周对本合同委托维保的消防系统进行巡检一次。
2.定期维保服务
室内及室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含CRT显示装置），每月到场维保次数不少于4次;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气体灭火系统、消防应急广播系统、消防专用电话系统，每月到场维保次数不少于2次；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防排烟系统、电动防火阀控制装置及联动系统、防火卷帘门、水池液位显示装置，每月到场维保次数不少于1次；气体浓度监控系统、余压监控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每季度到场维保次数不少于1次。
3.所有巡检、维保工作须做好原始记录，经采购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核对签字，巡检、维保中发现问题或故障须及时处理、排除。
4.故障维修响应时间要求
供应商配备具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对消防系统进行维护保养并提供7x24小时全天候电话报修及应急抢修服务，即7x24小时接收采购人值班人员报修及应急抢修电话，因未按时响应或处置不当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一般故障响应时间：在工作时间接到报修电话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非工作时间接到报修电话后8小时内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在备件齐全的情况下4小时内完成故障处理。
紧急故障响应时间：在工作时间接到报修电话后1小时内到达现场（非工作时间2小时内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在备件齐全的情况下2小时内完成故障处理，如不能排除，供应商应当采取各种应急措施，保持系统正常运行。故障排除期间应协助采购人布置确保故障区域消防安全的措施，故障排除后应进行相应功能试验，经采购人管理人员确认，并提交《消防设施故障维修记录表》。
一般故障的定义：单点探测器误报/故障、应急照明单灯损坏、个别灭火器压力偏低、普通模块故障、局部非核心配件失灵、无管网压力及主系统瘫痪风险、不影响整体消防联动运行的缺陷。紧急故障的定义：消防主机瘫痪/大面积回路故障、消防水泵/稳压泵无法启停、管网爆裂漏水、主备电源切换失效、防火卷帘/防排烟系统整体故障、气体灭火系统泄压/误启动风险、消火栓系统无水/压力不达标、存在即时消防安全隐患、影响建筑核心消防防护功能的故障。
5.设备及零配件更换
维保服务过程中所需更换的消防主机模块、报警器件、探测器、信号模块、水泵阀门、喷淋配件、应急照明等全部设备和零配件均由采购人负责采购。供应商按月协助采购人盘点备品备件储备台账，核对参数匹配性、库存保有量及有效期；针对短缺、老化、淘汰停产物资，出具书面专业优化建议，指导采购人合规选型、定点储备，物资到场后供应商配合采购人共同验收并安排人员进行更换。
6.当采购人需要进行消防演练、主管部门检查、重要接待活动时，供应商应在现场紧密配合保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服务。
7.供应商应建立《材料设备和配件维修更换台账》，详细记录每次维修中材料设备和配件的名称、数量、金额、品牌、规格型号、更换时间，每季度向采购人报备一次。
第四条 质量要求
消防维保满足《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标准规定的内容、程序、周期等要求；按照国家标准《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范》(GB/T44481-2024)进行检测，出具的检测报告需接受消防总队及应急管理部门的监督和认可。
第五条 人员配备需求
1.项目负责人:需持有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负责项目的总体规划把控，依照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执业准则，拟定消防维保、维修、检测、改造以及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方案等，对项目质量管理、技术管理、安全管理负责，并配合采购人做好各项消防安全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在建工程和维修改造项目的消防技术咨询、监督抽查验收等。
2.维保技术员:需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证书，具有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服务能力,按照《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等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内容、程序、周期等要求，对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消防设施开展检查、维修、保养、测试等技术服务。

